附件
“江门市行政执法先进集体”拟推荐对象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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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拟推荐对象名称
	主要工作

	1
	新会区税务局
	该单位积极推动柔性执法，包容审慎，深化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公开执法信息与权责清单，建立多重审核机制，全年税收强制执行案件审核合规率100%。构建全流程争议化解体系。健全“法院+税务”协作机制，协同解决了“过户难”问题。创新基层分局法制员“跟班轮训+实战淬炼”模式，构建“基层有骨干、全局有梯队”的法治人才体系。

	2
	大泽镇人民政府
	该单位坚持将执法规范化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措施，在深化执法改革方面成效显著。通过党建引领强化队伍建设、提升执法水平，荣获市级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二等奖。着力构建齐抓共管的执法运行机制，形成常态化联动执法，综合运用“人巡+技巡”实行重点区域全面监控。高效完成永久基本农田“非粮化”整治，推动大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，持续深化红木企业安全生产、洗砂场整治，展现了较高的执法质量与公信力。

	3
	新会区应急管理局
	该单位以“执法+服务”融合机制为核心，将监管执法与专业帮扶相结合，开创安全生产治理新路径。实施“预防式”执法服务模式，近五年累计主动服务企业超6万家，排查整改隐患近11万项，推动安全监管从“事后查处”向“事前预防”根本转变。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，实现安全生产责任“无死角”覆盖，完善“执法曝光+信用约束+责任保险”联动机制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。

	4
	新会区卫生健康局
	该单位始终坚守“执法护健康”的初心使命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，全面推进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落地落实。持续深化实施卫生随机监督抽查与“综合查一次”机制，实现公共场所、职业卫生、饮用水及学校卫生等重点领域监管全覆盖。保持高压态势，深入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，常态化联合打击非法行医行为。今年以来办理的案件实现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“零发生”，无一起不满意投诉，切实筑牢了公共卫生安全防线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。



